
浙江大学永平贷学金项目管理办法

（2025年7月修订）

段永平校友为支持祖国教育发展大业，弘扬尊师助学的

优良传统，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的精神，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对社会的诚信度，帮助浙江大学在读学生完成学业，于

2006年在浙江大学捐赠设立了“浙江大学心平贷学金”项目。

2010年，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经征询段永平校友意见后，在

原有“心平自立贷学金”的基础上设立了“心平留学贷学金”。

2015年 9月起项目更名为“浙江大学永平贷学金”，其中“心

平自立贷学金”和“心平留学贷学金”分别更名为“永平自立贷

学金”和“永平留学贷学金”。为规范贷学金项目的管理，特

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贷学金资金的来源

1.自2007年起，段永平校友或以段永平校友名义捐赠的

法人主体每年捐赠100万美元，连续捐赠14年；2023年，以

段永平校友名义捐赠的法人主体所捐赠的5万股无限售流通

证券。

2.学生归还的贷学金本金和贷学金使用费。

3. 本贷学金项目的利息收益及5万股无限售流通证券年

度分红。

二、贷学金资金的管理

贷学金资金由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按照《捐赠协

议》和本办法的规定专款专用。



三、 贷学金的种类及申请条件

（一）永平自立贷学金

面向对象：浙江大学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及硕士生。

贷学金用途：帮助申请对象顺利完成学业。

贷学金额度：学生每学年可申请的贷学金额度可在

16000元和20000元两个固定档次中自主选择，经审批后在借

款合同中约定。原则上以连续两年申请、审批贷款为限。

申请人条件：

1.浙江大学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及硕士生。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3.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

4.未受过任何校纪校规处分。

5.学习勤奋努力，本科生申请时上学年学习成绩综合测

评排名列专业年级前2/3，且无补考（或重修）科目；一门

课程需补考（或重修）、但学习成绩综合测评排名列专业年

级前1/3的学生仍然可以申请；两门及以上课程需补考（或

重修）的学生不得申请；一年级新生无成绩要求。硕士生申

请时上学年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合格，且无补考（或重修）

科目；一门课程需补考（或重修），但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

优秀的学生仍然可以申请；两门及以上课程需补考（或重修）

的学生不得申请；一年级新生无成绩要求。

6.无学术不诚信行为。



（二）永平留学贷学金

面向对象：赴境外名校自费深造且已获得对方高校录取

通知书的浙江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及已获得对方高校博士录

取通知书的浙江大学应届硕士毕业生；参加学校及学院（系）

组织的境外交流活动的浙江大学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

贷学金用途：帮助申请对象实现赴境外深造的梦想，用

于资助自费深造第一年学费或学费不足部分或在校生境外交

流所需费用。

贷学金额度：贷学金资金在首先满足自立贷学金的基础

上，剩余部分作为留学贷学金的资金，并可累积使用。留学

深造项目根据学生申请及所在学校的学费情况，提供第一年

的学费或学费不足部分；境外交流以不超过项目所需资金（

包括项目费、国际旅费、基本生活费等）为最高额。具体金

额由管理委员会审核决定并在借款合同中约定。

申请人条件：

1.浙江大学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其中全日制在

校研究生的申请需由学生和导师共同申请。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3.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

4.未受过任何校纪校规处分。

5.学习勤奋努力，本科生学习成绩综合测评排名列专业

年级前 2/3，且上一学年无补考（或重修）科目；一门课程

需补考（或重修）、但学习成绩综合测评排名列专业年级前

1/3 的学生仍然可以申请；两门及以上课程需补考（或重修



）的学生不得申请。研究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合格，且无

补考（或重修）科目；一门课程需补考（或重修），但综合

素质评价结果为优秀的学生仍然可以申请；两门及以上课程

需补考（或重修）的学生不得申请。学习成绩综合测评排名

未列专业年级前 2/3、但深造学校或专业全球排名为1-50的

学生仍可申请，以学习成绩综合测评排名列专业年级前2/3

的学生为第一优先。

6.无学术不诚信行为。

四、贷学金的申请和发放

（一）永平自立贷学金每半年申请一次，申请时间定

为每年的3月和9月，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具体申请和发

放程序如下：

1.申请人填写《浙江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借款申请表》

一式两份，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在申请表上签字同意。

2.学院审核后，报本科生院学生工作处或研究生院研究

生管理处审核批准，确定受助人。

3.受助人须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签订《浙江大学永平

自立贷学金借款合同》和《浙江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还款协

议》。

4.校基金会核算并根据情况每期分两次发放，遇节假日

应提前发放。

（二）永平留学贷学金每年申请一次，申请时间为每

年的3月，遇特殊情况由管委会临时召开会议讨论决定。

具体申请和发放程序如下：



1.校基金会会同相关部门组成管理委员会，于每年3月

发布永平留学贷学金项目申请通知。

2.申请人填写《浙江大学永平留学贷学金借款申请表》

一式两份，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在申请表上签字同意。

3.由申请人所在学院（系）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

台事务办公室，本科生院或研究生院，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

等校内相关部门审核后，由永平贷学金项目管理委员会审核

批准。符合申请资格的人数超过留学贷学金最大受惠人数时，

采用随机抽签的方法确定受助人，原则上以全球排名1-50的

高校或专业为第一优先，排名51-100的高校或专业为第二优

先。

4.受助人须与浙大教育基金会签订《浙江大学永平留学

贷学金借款合同》和《浙江大学永平留学贷学金还款协议》；

5.校基金会核算并根据实际情况发放贷学金。

五、贷学金使用费和还款

贷学金具体使用费利率及计算方式在借款合同中注明。

申请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使用费计算方式：按照固定利率

计算或按照浮动利率计算。

永平自立贷学金还款：

1. 固定利率：贷学金自发放之日起至毕业后 4年内还款

的，按签署借款合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利

率中的最低值计算使用费（按年计算复利）；毕业4年后还

款的，按签署借款合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五年定期存款

利率中的最低值计算使用费。



2. 浮动利率：

（1）贷学金自发放之日起至毕业后4年内还款的，借款

当年以签署借款合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利

率中的最低值计算当年使用费；此后每年，根据当年国有商

业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计算使用费（按

年计算复利）；不满一年，以还款之日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

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计算使用费（按年计算复利）。

（2）毕业4年后还款的，按照当年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

五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计算当年使用费；不满一年，

以还款之日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五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

低值计算使用费。

境外交流项目贷学金还款：参照永平自立贷学金还款规

则执行。

永平留学贷学金还款：

1. 固定利率：贷学金自发放之日起5年内还款的，按签

署借款合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

低值计算使用费（按年计算复利）；超过5年还款的，按签

署借款合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五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

低值计算使用费。

2. 浮动利率：

（1）贷学金自发放之日起5年内还款的，借款当年以签

署借款合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

低值计算当年使用费；此后每年，根据当年国有商业银行公

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计算使用费（按年计算复



利）；不满一年，以还款之日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一年定

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计算使用费（按年计算复利）。

（2）超过5年还款的，按照当年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五

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计算当年使用费；不满一年，以

还款之日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五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

值计算使用费。

获得贷学金的学生可以随时还款；可以一次还清，也可

以分期偿还，每期还款金额不限。但本科学生最迟应自毕业

之日起10年内还清，研究生学生最迟应自毕业之日起8年内

还清；中途因转学、退学等原因离开学校的，本科生或研究

生应分别自离校之日起的10年和8年内还清。

学生要认真履行还款义务，直接向校基金会还款。逾期

不还者，学校将在相关网站上公布其姓名、学号、就读院系

和违约事实等信息，并发布催还贷学金公告。

贷学金未还清之前，学生要积极与校基金会保持联系，

及时通报本人工作及地址变动情况。

六、贷学金项目的管理

学校成立“浙江大学永平贷学金项目管理委员会”。由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本科生院学生工作处，

本科生院教务处，研究生院研究生管理处，就业指导与服务

中心，教育基金会等相关部门和人员组成，全面负责永平自

立贷学金和永平留学贷学金的各项管理工作。



七、 贷学金借款与还款的管理

自立贷学金的宣传、组织申请、贷学金审定、统一组织

签署借款合同和还款协议等工作由本科生院学生工作处和研

究生院研究生管理处负责；

留学贷学金的宣传、组织申请、统一组织签署借款合同

等工作由校教育基金会协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

办公室，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及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负责；

留学贷学金学生的资格和借贷额度由贷学金管理委员会审核，

并报段永平校友或其委托代表同意后公布实施。

校基金会负责经费的核算、发放和回收入账等工作。如

果发生学生违约情况，由校基金会及时通报本科生院、研究

生院、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就业指

导与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各学院（系）设法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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